
 
 

建議該班級停課十天(註二) 
衛生所督導學校完成環境消毒    

加強學童個人衛生教育 
追蹤其他學童身體狀況 

 

教（托）育機構發現

學童感染腸病毒 

通報 
通報 

 
衛生局（所） 

．教育處體健科（國小） 

   3322101*7452 

•教育處特幼科（幼稚園） 

   3322101*7585 

•社會處兒少科（托兒所） 

   3322101*6317 或*6320 

疫調 

是 

否 

•請病童請假在家休息一至二週 
•衛生所督導學校完成環境消毒 
•加強學童個人衛生教育 
•追蹤其他學童身體狀況 
 

是否符合腸病毒

停課標準(註一) 

是 

否 

桃園縣教（托）育機構停課機制作業

註一：小學低年級（一、二年級）、幼稚園與托兒所機構，於一週內同一班級有二名以上（含二名）幼

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手足口病，或疱疹性咽峽炎，或疑似腸病毒感染時，該班級應停課十天。 

註二：「教（托）育機構停課通報單」，由衛生局傳真通報疾病管制局，另副知教育局單一窗口、社會

局單一窗口。 


